关于评选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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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的工作导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开展第十九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鼓励和表彰为技术（设计）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设计人）。为开展好本届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中国专利金奖项目不超过2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项目不超过5项。
　　二、参评条件及要求
　　凡是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
　　1.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不含国防专利、保密专利）；
　　2.专利权有效，无权属纠纷；
　　3.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参评；
　　4.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5.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参评；
　　6.相同专利权人参评项目不超过2项。
　　三、参评方式
　　中国专利奖采用项目推荐方式，由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各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向我局推荐。
　　院士、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和园区推荐的项目以及示范企业自荐的项目，须报申报单位所在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对参评条件及材料真实性审核后，由省（区、市）知识产权局统一向我局推荐。
　　四、名额分配
　　推荐名额分配见附件1。获得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的单位可在分配名额的基础上增加1-2个推荐项目；设省政府专利奖的省（区、市）知识产权局可在分配名额基础上增加1-2个推荐项目。
　　同专业领域的2名院士可共同推荐1项发明专利，每位院士仅限推荐1次。
　　五、报送材料及要求
　　（一）材料形式及报送
　　1.推荐函1份（纸件，附件2），应包含排序的推荐项目清单、各项目的推荐理由、材料确认表。
　　2.项目资料1份（用光盘存储，光盘上用标签标注“中国专利奖”及推荐单位名称），每个推荐项目包含：①中国专利奖申报书，②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材料扫描件，所有附件应嵌入一个word文档报送，大小不超过50M。
　　3.材料统一以快递方式报送（建议采用EMS），不接受现场申报。
　　（二）时间要求
　　材料受理截止日期：2017年5月19日。
　　凡材料不符合要求或逾期（以快递寄出日为准）推荐的项目均不予受理。
　　请各单位按照《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及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及项目推荐工作， 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系人报名表（附件3）于2017年4月12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报我局。
　　我局将根据推荐项目的获奖情况，评出中国专利奖最佳组织奖5-8名、中国专利奖优秀组织奖15-20名。
　　《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等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了解、下载（网址：http://www.sipo.gov.cn/ztzl/ndcs/zgzlj/）。
　　特此通知。
　　附件：1.推荐项目分配表
　　　　　2.推荐函
　　　　　3.推荐单位联系人报名表
　　　　　4.中国专利奖申报书（发明、实用新型）
　　　　　5.中国专利奖申报书（外观设计）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7年3月30日
　　联系人：专利管理司 耿中泽
　　电 话：010—62083614
　　邮 箱：zhuanlijiang19@sipo.gov.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西门收发室　中国专利奖专属信箱
　　收件人：中国专利奖评审办公室
　　邮 编：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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